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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性別之結離婚對數變化探究─以彰化縣為例 

 

壹、前言 

 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，宣告民法親屬編第2章婚姻未規定同性結合

關係與憲法第22條及第7條意旨有相違之處，立即告知相關機關應於解釋公布

之日起2年內，依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。 

 並於2019年完成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」立法，保障相同性

別的2人得以締結婚姻，成為彼此法律上的配偶，但收養上卻規定僅能收養配

偶的親生子女，無法像異性配偶得於婚後共同收養子女或收養配偶的養子女。

鑑於此，立法院院會於2023年5月16日三讀通過「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

法修正案」，讓同婚者也能共同收養子女。 

    現行法第20條規定，同性婚姻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的親生子女

時，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。本次修法改為，同性婚姻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

方收養他方的子女或「共同收養」時，準用民法關於收養的規定。 

 此次修法顯示對同性婚姻的日益重視，讓同性配偶享有領養小孩的權利並

保障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的兒童最佳利益，期能獲得社會大眾認同。 

    本文將就彰化縣109年至112年7月為止男性及女性辦理同性結（離）婚登

記進行分析比較，探討是否有因為修法導致結離婚減少或增加，並分析導致此

現象發生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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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同性婚姻探討 

一、同性婚姻的定義 

    「同性婚姻」是指同種性別之間結婚的一種婚姻制度。其賦予同性在婚姻

上有法律保護，有別於一夫一妻制等普遍認同下婚姻制度或其他形式關係，亦

涵蓋民事結合與同居或註冊伴侶之法定關係。 

二、同性婚姻的演進 

    由歷史文獻最早可追朔到羅馬時期，在當時就已有同性婚姻儀式。著作

《伊里亞德》亦有同性戀的文章紀錄。《尼可馬亥倫理學》中提及：「最完美

的友誼和愛情大多產生於男人之間。」。而東方同性發展可追朔於明朝時期，

當時稱之為男風，男性伴侶是可以結婚的，又稱作契兄弟。 

    截止民國112年8月為止，全球已有26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，其中美

國立有20個同性婚姻合法州。台灣同性婚姻第一次同志遊行是在2003年11月， 

訴求「婚姻平權、伴侶多元」。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（平等權）： 

（1）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 

（2）中華民國民法第972條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。 

在2013年10月提出了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，以婚姻平權草案、伴侶制度草案

及家屬制度草案為主。而後來到2019年完成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

法」立法，並且立法院院會於2023年5月16日三讀通過「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

釋施行法修正案」，讓同婚者也能共同收養子女，台灣也成為同性婚姻合法化

國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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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資料分析 

    針對109年至112年7月彰化縣同性結（離）婚資料之分析如下： 

一、109年度結（離）婚情形： 

    由下列表格可見，109年同性結婚件數中男性共13對，女性共32對，女性

的結婚對數大約為男性結婚對數的2.5倍；同性伴侶完成結婚登記對數共計45

對，離婚對數共計5對，離婚對數占同性結婚對數約11%。 

109 年彰化縣同性結(離)婚登記件數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結婚(男性) 1 2 1 0 5 0 0 2 0 2 0 0 13 29% 

結婚(女性) 5 6 0 4 3 0 2 1 3 3 1 4 32 71% 

小計 6 8 1 4 8 0 2 3 3 5 1 4 45 
100

%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離婚(男性)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20% 

離婚(女性) 0 0 1 0 0 0 1 0 1 0 1 0 4 80% 

小計 0 0 1 0 0 0 1 0 1 0 2 0 5 
100

% 

  

 

109年同性結婚比例

男性 女性



4 
 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

110年同性結婚性別比較

男男 女女

二、110年度結（離）婚情形： 

    由下列表格可見，110年同性結婚件數中男性共12對，女性共30對，女性

的結婚對數大約為男性結婚對數的2.5倍；同性伴侶完成結婚登記對數共計42

對，離婚對數共計13對，離婚對數占同性結婚對數約31%，相較於109年有成長

趨勢。 

110 年彰化縣同性結(離)婚登記件數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結婚(男性) 1 2 2 1 0 1 1 0 0 2 1 1 12 29% 

結婚(女性) 1 3 1 3 4 1 2 1 4 1 7 2 30 71% 

小計 2 5 3 4 4 2 3 1 4 3 8 3 42 
100

%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離婚(男性) 0 0 0 2 1 0 0 0 1 0 1 1 6 46% 

離婚(女性) 0 1 1 0 0 0 1 1 1 0 0 2 7 54% 

小計 0 1 1 2 1 0 1 1 2 0 1 3 13 
100

% 

   

 

 

 

110年同性結婚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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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1年度結（離）婚情形： 

    由下列表格可見，111年同性結婚件數中男性共11對，女性共51對，女性

的結婚對數大約為男性結婚對數的4.5倍；同性伴侶完成結婚登記對數共計62

對，離婚對數共計20對，離婚對數占同性結婚對數約32%，與110年相當。 

111 年彰化縣同性結(離)婚登記件數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結婚(男性) 0 0 1 0 1 1 5 0 0 1 1 1 11 18% 

結婚(女性) 3 5 7 7 7 3 1 1 3 3 8 3 51 72% 

小計 3 5 8 7 8 4 6 1 3 4 9 4 62 
100

%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總

計 

比

率 

離婚(男性) 0 2 1 0 0 0 1 0 0 2 0 0 6 30% 

離婚(女性) 1 0 2 1 1 2 3 1 0 1 0 2 14 70% 

小計 1 2 3 1 1 2 4 1 0 3 0 2 20 
100

% 

  

 

 

 

 

111年同性結婚比例

男性 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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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112年度(至7月)結（離）婚情形： 

    由下列表格可見，112年同性結婚件數中男性共16對，女性共33對，女性

的結婚對數大約為男性結婚對數的2倍；同性伴侶完成結婚登記對數共計49

對，離婚對數共計9對，離婚對數占同性結婚對數約18%，相對111年有些許下

滑。 

112年(至7月)彰化縣同性結(離)婚登記件數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
總

計 

比

率 

結婚(男性) 2 2 2 1 4 2 3 16 33% 

結婚(女性) 2 4 7 4 5 3 8 33 67% 

小計 4 6 9 5 9 5 11 49 
100

% 

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
總

計 

比

率 

離婚(男性) 0 0 0 0 0 1 0 1 11% 

離婚(女性) 1 1 0 1 3 0 2 8 89% 

小計 1 1 0 1 3 1 2 9 
100

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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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109年至112年(至7月)結（離）婚情形： 

 
109年 110年 111年 

112年

(至7月) 

結婚(男性) 13 12 11 16 

結婚(女性) 32 30 51 33 

合計 55 42 62 49 

離婚(男性) 1 6 6 1 

離婚(女性) 4 7 14 8 

合計 5 13 20 9 

    由上表及下圖所示，109年至112年7月為止，同性結婚登記件數，女性的部

分始終高於男性，總數部分無顯著變化；同性離婚登記部分，女性的部分也始

終高於男性，總數則是皆有逐步上升的趨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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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與建議 

一、結論 

    針對 109至 112年 7月彰化縣同性結（離）婚情形分析與探討如下： 

（一）男性同性結婚對數遠低於女性： 

    由上述資料可得知，女性同性結婚對數高於男性，且相較於男性更需要踏

實的陪伴及放心的承諾，並認為婚姻才是被承認的關係，生活更有保障；而男

性由於父權社會型態且傳統觀念認為必須陰陽調和，使男性較女性更負有傳宗

接代壓力，所以結婚對數較女性低。 

 

（二）男性同性離婚率高於女性： 

    截至 112年 7月止的同性離婚的資料可得知，男性同性結婚 52對、離婚

14對，離婚率約 27%；女性同性結婚 146對、離婚案件 33對，離婚率約

23%，男性離婚率略高於女性離婚率。女性認為結婚有實際經濟利益(比如報

稅、醫療、保險等)且能保障伴侶權益，對女性較有吸引力，而婚後女性發生爭

執也不容易放棄，傾向由雙方共同協商並解決問題，而非以離婚收場；男性婚

後受原生家庭、偏見等原因影響較大，且不易被對方家人所理解，所以男性離

婚的誘因比女性略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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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結婚對數逐年上升： 

    同性婚姻合法化至今將屆四周年，相關主管機關對同性結婚之法令已大幅

修正，並於 112年 5月頒布同婚收養法案，顯示同性結婚已經逐步有相關配套

措施，還有許多同性情侶因為社會也逐漸開放多元成家且給予尊重，教育圈也

宣導要尊重多元成家，使得有意同性結婚者紛紛出來登記結婚，雖仍有部分受

到社會偏見，然而教育作用之下，同性結婚會慢慢不受社會風氣束縛而增加。 

 

（四）離婚對數逐年上升： 

    由各年度離婚對數統計資料來看，從 109年 5對，來到 110年 13對，至

111年更來到 20對，112年截至 7月已經有 9對，顯示離婚對數有增加趨勢，

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幾點： 

（1）法律保障層面 

    在同性婚姻的保障上仍有許多與異性婚姻者不同之處，如司法院釋字第

748號解釋施行法中即便同性配偶之永久生活之權利賦予保障，然而在其共同

收養子女權利卻與異性婚姻者性質不同到了 112年得以給予法令保障，在這之

前同性配偶只能以單身身分收養第三人子女，無法與配偶共同收養，演變出一

些社會問題，如為收養子女而假離婚的個案層出不窮。 

（2）統計基數層面 

    法令剛通過的 108年後，登記同性結婚人數基數少，因此離婚對數少，而

日後幾年度結婚基數增加，離婚對數也隨之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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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議 

    同性戀者爭取權利非常艱難，經常受到各式各樣的阻擋，不外乎包含家

庭、朋友、職場等異樣眼光，也可能因此影響同志伴侶間的感情，而同性伴侶

能夠結婚成為夫妻，是對同性戀者正面肯定與保障，所以必須傾聽不同聲音、

包容差異並拒絕歧視，以免婚後反而遭受更多的障礙，家庭方面可增設支持團

體，引導同志之父母參與並提供相關資訊參考，使家人能理解而體諒；也可以

提供諮商服務或參加同志小團體，藉著專業的力量減輕來自各方的壓力，透過

過來人的經驗及支持來面對不愉快的情緒，勇於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情緒，找到

勇氣並成為彼此的支柱。 

    針對社會群體，適當地宣導有關同性戀的知識，並提供相關資訊，讓民眾

有機會理解同性戀者，減少歧視和同性戀者的焦慮與擔憂，讓他們不再感到孤

獨、脆弱，並能面對困難。 

    期望藉由本文闡述，能減少對同性戀者的成見，讓同性戀者在將來可能遇

到的各種挑戰，皆能獲得完善的處理方式，達成性別友善。 


